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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020 臺北ѱ中正區寶慶路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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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」02)23165300#68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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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法務部

ว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1日
ว文ӷ號：院授ว資ӷ第10715005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令ǵ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ǵ總說明ǵ修正對照表」行政院วѲ令掃

描檔.市dfǵ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奉核版.市dfǵ1071500579ATTCH3.市dfǵ107
1500579ATTCH4.市df)

主旨：Ȩ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ȩ修正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

查照並請轉知所屬Ƕ

說明：

一ǵ旨揭實施要點修正重點說明摘陳如下：

」一)擴大參與，增列持有我國居留證之外來人士亦得參與公

共政策建言Ƕ

」二)簡化提議程序，以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進行一次性

認證後進行提議Ƕ

」三)簡化附議程序，以手機號碼進行一次性認證，並利用多

元帳號ฦ錄進行附議Ƕ

」四)落實開放透明政府，提升法規透明，明定權責機關應公

告於參與平臺之法律草案及法規命令草案範圍Ƕ

」五)增訂法規草案諮詢回應機制包括初步回應與綜整回應二

階段方式辦理，及各階段回應時點及期間Ƕ

」六)為使作業流程一致，並免重複投入開ว相同服務，提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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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及附議者ฦ錄之帳號可於參與平臺跨機關使用Ƕ

二ǵ配合旨揭實施要點修正，將擴充Ȩ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

ȩ系統，相關功能預定於本」107)年6月上線Ƕ

三ǵ檢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

各1份Ƕ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
副本：總統府ǵ立法院ǵ司法院ǵ考試院ǵ監察院ǵ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辦公室ǵ福建

省政府ǵ臺灣省政府ǵ臺灣省諮議會ǵ臺北ѱ政府ǵ高雄ѱ政府ǵ新北ѱ政府ǵ
宜蘭縣政府ǵ桃園ѱ政府ǵ新竹縣政府ǵ苗栗縣政府ǵ彰化縣政府ǵ南投縣政府
ǵ雲林縣政府ǵ嘉義縣政府ǵ屏東縣政府ǵ花蓮縣政府ǵ基隆ѱ政府ǵ澎湖縣政
府ǵ新竹ѱ政府ǵ臺中ѱ政府ǵ臺南ѱ政府ǵ嘉義ѱ政府ǵ金門縣政府ǵ臺東縣
政府ǵ福建省連江縣政府ǵ各縣ѱ議會 2018-04-11

09:10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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